
第26卷 第5期

2024年10月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Vol.26 No.5
Oct.2024

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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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叠加国内“双碳”目标,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低碳转型的复杂性。研究立足

CBAM的动态演变机制,结合GTAP模型,深入分析短、中、长期情境下CBAM对中国各产业部门和主要贸易伙

伴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欧盟推出CBAM,短期主要对中国五大高能耗产业的进出口规模产生负向影响,

中、欧社会福利均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损失,且欧盟社会福利损失超过中国;中期负向影响会进一步在中国各个产

业部门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扩大,欧盟则会以更高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代价,获得更大的贸易顺差;长期来看,中

国的进出口规模虽有收缩,但依然在对外贸易中享有比较优势,而欧盟的对外贸易优势则会更加显著。为应对

CBAM影响,我国应在短期内针对五大高能耗产业加大清洁技术攻关,中期全面优化绿色产业布局、深化国际合

作,长期推动绿色产业链区域化、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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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愈发突出,降碳减排迫在眉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协议

书》相继围绕全球碳减排责任做出明确划分,依据历史排放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碳达峰与碳中

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强制性碳减排义务。然而,国际能源署预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对称

减排情境下,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完全能够抵消发达国家在碳减排工作上做出的努力。欧盟作为全球

少数签署并执行《京都协议书》的发达经济体,坚持认为碳减排会削弱出口产业竞争力、导致“碳泄漏”,需
要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来平衡贸易环境,并于2021年7
月14日,正式公布“Fit

 

for
 

55”一揽子减排计划提案,包括实施更严格的碳交易体系并扩展碳交易实施范

围、为防止“碳泄漏”建立CBAM等13项措施。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行动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承担“超负荷”责任,在联合治理全球气候变

暖问题的实践领域中,始终保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先后以《东京议定书》和《巴黎

协议》为蓝本,提出逐步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承诺2030年前CO2 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

后逐步降低,并在控制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CO2 排放量,
实现CO2“零排放”,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随着欧盟推动CBAM立法,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将面临

无差别“碳关税”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迎来新型环境贸易壁垒的挑战。

CBAM兼具国际贸易管制与全球气候问题应对的双重属性,对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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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路径尚不明确,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应该效仿欧盟征收“碳关税”,还是在国内征收“碳税”以抵御其

影响,尚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检验。综观欧盟在全球绿色贸易规则上的战略布局,将欧盟CBAM视作针

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进行研究,会显著低估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基于全球化视角,
依据欧盟CBAM的演变规律,动态评估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具体影响,厘清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

要作用机制,在丰富绿色贸易理论、完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的同时,为中国更加全面、科学地应对

CBAM影响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CBAM作为防止碳泄漏的政策工具,其有效性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以现有数据为基

础,实证检验CBAM在防止碳泄漏问题上的有效性,得出了正向结论,即引入CBAM可显著减少碳泄

漏,[1,2]进一步将CBAM的覆盖范围和效率扩展到所有行业,并纳入出口退税,得出的降低泄漏率结果会

更加显著[3,4]。而更多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CBAM在防止碳泄漏问题上的作用效果不甚显

著,[5,6]在政策效果上欧盟CBAM更接近于贸易保护壁垒,只会显著增加欧盟的财政收入,对全球降碳减

排作用微弱[7,8]。
欧盟CBAM主要基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ETS),对
环保目标和法规不如欧盟的国家商品征收碳关税,对已经在原产国支付碳价格的进口商品可以进行关税

抵免,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出口贸易模式、各国生产过程的碳强度以及欧盟贸易伙伴国的碳

政策[9]556,[10]。研究表明,欧盟CBAM会对受该措施影响的国家产生不利的分配效应,并加剧区域不平

等[11,12]。据估计,如果欧盟CBAM适用于EUETS涵盖的所有货物,发展中国家向欧盟出口的多达160
亿美元的货物可能面临额外收费,[13]然而,欧盟从这些经济体进口的CO2只占进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例

如,欧盟从印度进口的CO2仅占欧盟进口总量的1%左右,可见,欧盟CBAM的贸易保护作用要远大于环

境保护价值[14,15]。
由于欧盟CBAM对碳排放强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征收的“碳关税”不同,碳排放量高的国家和地区,

将承受更高的关税成本,[9]从国别影响程度来看,欧盟CBAM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16,17]。在综合考

虑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基础上,塔吉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低收入国家以及莫桑比克等最不

发达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欧盟实施的综合贸易协定的影响[18]。另外,通过分析估计某些出口型排放密集产

业的利润损失发现,欧盟推出CBAM对各国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它们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水平

和贸易强度,例如,在钢铁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将受到更大的影响[19,20]。总之,欧盟推出CBAM主要

加重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成本,特别是非洲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以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21]。
欧盟CBAM目前仅针对特定的高能耗产业部门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和高碳排

放产业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22,2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能耗产业和高碳排放产业受到的负面

影响远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产业[24]。相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碳关税从长远看,能够促进高碳行业

技术进步,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从而对国际贸易长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加拿大工业受欧盟碳关

税影响,能够有效提高本国碳排放技术,减少碳排放,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发展;[9]55 中国各个产业部门受

欧盟碳关税影响,外贸经济虽然遭到了变相限制,但其对产业结构、技术转型具有倒逼作用,从长期来看

可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25]。
综上,CBAM影响对外贸易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已日趋完善并不断拓展,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

题日益加剧,气候治理实践领域频繁试探CBAM的应用,有效促进CBAM与WTO/GATT兼容逐渐成为

研究焦点。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与广泛的实践经验,导致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其一,
将CBAM作为防止碳泄漏、维持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举措,但其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学术界与气候治理实

践领域仍存在广泛争议,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二,从中国产业和国别层面对比研究CBAM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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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发展的理论与案例稀少,导致我国在应对CBAM这种新型国际碳减排规则时,既缺乏理论指

导,又缺少实践依据。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CBAM的发展演变历程,并从中总结欧盟CBAM的动态

演变规律;采用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立足全球化视角,动态量化欧盟CBAM对中国对外贸易

的国别和产业异质性影响效果;在综合研判欧盟CBAM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效应基础上,提出针对欧盟

CBAM影响的中国策略。

三、CBAM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一)立法进程

建立CBAM、征收碳关税的构想最初起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CBAM在防止“碳泄漏”问题的

有效性上始终存在较大争议,美国和欧盟在提出之初,均未将CBAM立法付诸实践。随着以历史排放责

任划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减排义务的国际条例相继出台,美国在2001年以“不对称减排”为借口,
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而欧盟则选择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道路,坚持推动CBAM立法。欧盟自2012
年便率先以国际航空业为试点,试验航空碳税的可行性,2019年,又继续通过《欧洲绿色协议》部署

CBAM立法,2020年将CBAM立法草案列入工作计划,2021年7月14日正式公布“Fit
 

for
 

55”一揽子减

排计划提案,2023年5月17日,正式推动欧盟CBAM立法生效,并致力于在2030年将“碳关税”征税范

围扩大至覆盖欧盟碳市场所有产品。
受欧盟推进CBAM立法影响,美国参议院于2022年6月在国会上提出了“美国版碳边境调节机

制”———清洁竞争法草案(Clean
 

Competition
 

Act,CCA)。因欧美碳边境调节税的推进,其他发达国家也积

极响应,并出台碳关税制度;加拿大政府分别在不同场合下表达了对碳关税的肯定与支持,英国前首相约

翰逊提出应由七国集团(G7)领导建立碳边境调节计划,建立碳关税联盟;日本政府也曾表示将探讨调节

碳关税的美欧日贸易体系联合措施。
(二)实施过程

欧盟CBAM是全球首个采用碳关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提案,法案要求境外企业与欧洲境内企业实

现对等减排,对进口产品增加关税,以保证欧盟实现减排目标,与此同时激励各国出台相关政策控制碳排

放量、提高技术水平。按照计划进程,欧盟碳关税将于2023年开始实施,2023—2025年作为实施过渡

期,在此过渡期内,CBAM将仅适用于电力、钢铁、水泥、铝和化肥五个领域,从2026年开始,欧盟将逐年

减少10%的生产企业免费配额直至2035年完全取消免费配额。根据CBAM的作用对象来看,该机制将

仅适用于所有非欧盟合作伙伴,最不发达国家没有豁免,唯一的例外是参与EUETS或拥有与欧盟相关的

排放交易系统合作伙伴,如瑞士。在CBAM正式实施落地之前,虽然国际各方对CBAM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进行过多次讨论和决议,但仍存在很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技术难题,且欧盟CBAM对向欧盟出口大量

碳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和地区影响较大。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必然会受到CBAM的显著影响。
(三)动态演变趋势

依据欧盟CBAM的实施进度安排,2023年5月17日,将正式对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五大高能

耗产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并规定2023年10月1日开始履行报告义务。这一试运行阶段,可以

认定为短期阶段的划分标准。短期内,欧盟CBAM征税的产品将涉及约70亿美元的中国年出口额,占
中国出口贸易总额近1.3%。

目前CBAM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碳定价难以统一、碳排放数据不全等诸多实践难题。随着这些问题

的逐步克服,欧盟还会在过渡期内,继续评估征税产品的覆盖范围,相继会纳入有机塑料、有机化学品、氢
气,并致力于在2030年将“碳关税”征税范围扩大至覆盖欧盟碳市场所有产品。因此,可以将欧盟“碳关

税”的征收范围覆盖全部产业部门作为欧盟CBAM中期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用以衡量欧盟CBAM覆盖

全部产业部门产生的影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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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CBAM具有较强的贸易保护性,长期来看,与欧盟实力相当的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会率先效仿

学习,以抵消欧盟CBAM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推动CBAM向国际规则升级。鉴于此,可以将CBAM在

全球内广泛应用作为欧盟CBAM发展到长期阶段的划分标准。CBAM的大规模普及和全球性应用,会
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成本,降低高碳产品出口竞争力,令碳减排技术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在国际贸易中落入不利地位。此外,CBAM的全球性应用还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就业和社会福利

产生不确定影响,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进一步量化分析欧盟CBAM的长期影响十分必

要。

四、CBAM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为进一步研究CBAM的实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本文将基于全球化视角,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

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为分析工具,该模型是一种由美国普渡大学设计开发的、进行全

球贸易政策和相关数据分析的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该模型基于规模经济和完全

竞争的市场假设,秉承瓦尔拉斯均衡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成本最小化理念,假设商品和要素市

场全部出清,双边贸易处理过程中遵循阿明顿假设(Thomas
 

W.
 

Hertel,1997),通过政策变化等变量冲击

来观测和仿真冲击后的一般均衡的变化,进而解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
具体的一般均衡过程中,从生产领域来看,初级产品的生产以及中间品的投入分别采用CES

(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e)函数和Leontief函数来进行具体描述;消费领域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采用

Cobb-Douglas函数形式,私人部门的消费支出使用CDE(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函数形式进行描

述;从政府部门来看,政府支出同样使用Cobb-Douglas函数来表示。
为了实现资金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合理流通和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价格统一,GTAP模型增加了两个虚

拟变量,一个是Global
 

Bank
 

Sector(世界银行部门),用来汇总各国之间的资金,以及将资金按照一定原则

进行分配;另一个是Global
 

Transportation
 

Sector(世界运输部门),用来平衡离岸价格(FOB)和到岸价格

(CIF)之间的差额。
(二)方案设计

研究基于GTAP10.0数据库,包含141个国家和地区、57种产品和8种基本生产要素。本文将141
个国家根据地理区位分成7个区域,分别为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将57种产品划分为14个产业部门,分别为电力及电讯、钢铁、水泥等非金属矿物、铝等有色金属

制造、化肥和化工制品、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金属制品、交通运输设备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原料和初

级产品、食品加工业、纺织品与服装业、基建业和服务业;将8种要素合并为5类,分别为土地、资本、自然

资源、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技能型劳动力。
短期仿真方案为欧盟仅对电力及电讯、钢铁、水泥等非金属矿物、铝等有色金属制造、化肥和化工制

品五大高能耗产业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关税上升幅度见表1,对其他产业暂不征收碳关税。不考虑其他国

家之间的关税变动情况,假设其他国家之间继续维持原有关税不变。
中期仿真方案为欧盟对电力及电讯、钢铁、水泥等非金属矿物、铝等有色金属制造、化肥和化工制品

共5个产业的进口产品保持征收短期的关税水平,并对其他各个产业的进口产品均征收额外平均4.5%
的关税,关税上升幅度见表1。不考虑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税变动情况,假设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继续维持原

有关税不变。
长期仿真方案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效仿欧盟,对来自中国的电力及电讯、钢铁、水泥等非金属矿

物、铝等有色金属制造、化肥和化工制品共5个产业的进口产品保持征收中期的关税水平,并对来自中国

的其他各个产业的进口产品均征收额外平均4.5%的关税,关税上升幅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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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仿真方案

时间 作用范围 产业 关税变动/%

电力 +34.40

钢铁 +4.30

短期 欧盟对中国 水泥 +15.20

铝 +9.30

化肥 +5.70

电力 +34.40

钢铁 +4.30

中期 欧盟对中国 水泥 +15.20

铝 +9.30

化肥 +5.70

其他所有产业 +4.50

电力 +34.40

钢铁 +4.30

长期 全球范围内适用 水泥 +15.20

铝 +9.30

化肥 +5.70

其他所有产业 +4.50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表2 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短期影响

产业部门
进口规

模/%

出口规

模/%

产出

/%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电力及电讯 -0.11 -0.04 0.01 96.25

钢铁 -0.10 0.00 0.00 27.35

水泥等非金属矿物 -0.67 0.00 0.01 65.13

铝等有色金属制造 -0.05 -0.01 0.00 41.78

化肥和化工制品 -0.11 -0.02 0.02 208.59

煤、石油和天然气 0.01 0.01 0.00 -15.97

金属制品 0.00 -0.01 -0.01 -7.32

交通运输设备业 0.00 -0.01 -0.01 -9.35

机械装备制造业 0.00 -0.02 -0.01 -112.08

原料和初级产品 0.00 0.00 0.00 -1.55

食品加工业 0.00 0.01 0.00 2.79

纺织品与服装业 0.00 -0.01 0.00 -20.02

基建业 0.00 -0.01 -0.01 -0.46

服务业 0.00 0.00 0.00 -1.89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以上方案均假设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市场可

以自由流动,土地资源在部门间是非完全流动

的,资本实现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各仿真方案

具体关税变动情况如表1。
(三)短期影响

1.对中国各产业部门影响

运用GTAP模型,仿真短期欧盟仅在电力、
钢铁、水泥、铝、化肥5个产业征收碳关税,对我

国各个产业部门产生的影响如表2所示。征收

碳关税首先会对电力、钢铁、以水泥为代表的非

金属矿物、以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制造、化肥和

化工制品产业的进口规模产生负向影响,其中

水泥等非金属矿物产业进口规模所受影响尤为

严重;其次,对我国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主要集

中在电力、铝等有色金属制造、化肥和化工制品

以及以钢铁为重要原料制造的金属制品、交通

运输设备业、机械装备制造业;产出受损的除上

述部门外,还涉及到基建业。最后,短期内机械

装备制造业、纺织品与服装业以及煤、石油和天

然气产业的贸易逆差加剧,化肥和化工制品、电
力及电讯、水泥等非金属矿物等部门的贸易顺

差加剧,其中化肥和化工制品在对冲CBAM影

响中最为显著。

2.对中国及贸易伙伴的整体影响

短期内,欧盟CBAM对我国及贸易伙伴的

整体影响如表3所示。首先,CBAM的实施对

我国和欧盟的进出口规模均产生负向影响,相
较于欧盟,我国进出口规模受到的负向影响更

大,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出口规模不受影响,
但进口规模会因此扩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

出口规模均呈现扩大趋势;其次,碳关税的征

收,将全面打破全球贸易平衡,在对中国和欧盟

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贸易平衡均产生负向影响;再次,征收碳关税

在对欧盟的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的同时,对
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

著;另外,在CBAM 的影响下,欧盟的GDP下

降,日本和世界少量的国家和地区的GDP因此

上升,中国及剩余国家和地区的GDP不受影响;最后,CBAM对中国和欧盟的社会福利产生的负向影响

最为显著,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则会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对日本和美国社会福利的正向

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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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中国和贸易伙伴的短期整体影响

国家 进口规模/% 出口规模/%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贸易条件/% GDP/%

社会福利/
(百万美元)

中国 -0.04 -0.02 273.24 0.00 0.00 -134.92

欧盟 -0.01 -0.01 298.90 -0.01 -0.01 -537.05

加拿大 0.00 0.00 -18.87 0.00 0.00 7.20

澳大利亚 0.01 0.00 -11.09 0.00 0.00 6.07

美国 0.01 0.00 -170.87 0.00 0.00 25.26

日本 0.02 0.00 -101.92 0.01 0.01 56.69

其他国家和地区 0.01 0.01 -269.39 0.00 0.01 300.87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表4 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中期影响

产业部门 进口规模% 出口规模% 产出/%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电力及电讯 -0.58 -0.27 0.01 235.44

钢铁 -0.22 -0.03 -0.01 32.87

水泥等非金属矿物 -2.07 0.00 0.01 201.04

铝等有色金属制造 -0.13 -0.03 0.02 112.11

化肥和化工制品 -0.29 -0.06 0.05 518.98

煤、石油和天然气 0.03 0.08 0.02 -40.55

金属制品 -0.32 -0.05 -0.01 14.85

交通运输设备业 -0.66 -0.20 0.10 778.86

机械装备制造业 -0.15 -0.13 -0.04 -339.89

原料和初级产品 0.00 0.03 0.01 16.05

食品加工业 -0.18 0.00 0.01 88.02

纺织品与服装业 -0.13 -0.01 0.00 60.29

基建业 0.00 -0.03 -0.04 -1.55

服务业 0.00 -0.02 0.00 -24.33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四)中期影响

1.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影响

根据GTAP模型结果分析,从中

期来看,欧盟对全部产业部门征收碳关

税,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影响如表4所

示。首先,我国大部分产业部门的进口

规模将受到负向影响,其中对水泥等非

金属矿物产业的进口规模负向影响最

为严重;对我国大部分产业部门的出口

规模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以
电力及电讯产业最为突出,但也有个别

产业如原料和初级产业出口规模有小

幅度上升;其次,我国钢铁、金属制品、
机械装备制造业和基建业的产出下降,
其他产业部门产出均有上升;最后,煤、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
服务业和基建业受影响会出现贸易逆

差,而其他产业部门则出现不同程度的

贸易顺差,其中,交通运输设备业、化肥和化工制品产业的贸易顺差最为显著。

2.对中国及贸易伙伴的整体影响

对我国及贸易伙伴的中期整体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中期内CBAM首先会对我国与澳大利亚、美
国、日本的进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对欧盟、加拿大、其他国家的进口规模产生负向影响;对中国、欧盟、加
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规模均产生负向影响,对日本的出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
同样会打破全球贸易平衡,对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产生负向影响,
对欧盟、加拿大的贸易平衡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国、欧盟、日本的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对加

拿大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不产生影响;对中国、日
本、欧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GDP产生正向影响,对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则产生负向影

响;对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会产生正向影响,且以日本的社会福利增加效果最为显著,对欧

盟、加拿大、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加拿大社会福利的负向影

响最为显著。

·101·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

表5 对中国和贸易伙伴的中期整体影响

国家 进口规模/% 出口规模/%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贸易条件/% GDP/%

社会福利/

(百万美元)

中国 0.02 -0.01 -84.39 0.01 0.02 45.16

欧盟 -0.24 -0.12 1
 

652.19 0.03 0.01 -788.46

加拿大 -0.24 -0.08 1
 

441.49 -0.13 -0.15 -1
 

332.28

澳大利亚 0.01 -0.01 -108.91 0.00 0.01 29.13

美国 0.01 -0.02 -755.35 0.00 0.01 -50.23

日本 0.05 0.03 -1
 

791.62 0.02 0.03 1
 

710.72

其他国家和地区 -0.02 -0.03 -353.41 -0.01 -0.02 -1
 

048.66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表6 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长期影响

产业部门 进口规模/% 出口规模/% 产出/%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电力及电讯 -0.57 -0.30 -0.01 33.67

钢铁 -0.18 -0.06 -0.01 -1.05

水泥等非金属矿物 -2.05 -0.02 -0.01 189.94

铝等有色金属制造 -0.09 -0.07 0.02 61.57

化肥和化工制品 -0.27 -0.08 0.04 428.15

煤、石油和天然气 0.02 0.07 0.01 -31.89

金属制品 -0.65 -0.09 -0.01 41.40

交通运输设备业 -1.14 -0.32 0.19 1379.39

机械装备制造业 -0.37 -0.18 -0.02 -96.75

原料和初级产品 -0.02 0.02 0.01 59.34

食品加工业 -0.35 -0.03 0.02 157.98

纺织品与服装业 -0.24 -0.04 0.00 27.67

基建业 0.00 -0.04 -0.06 -2.53

服务业 0.01 -0.03 0.00 -61.59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五)长期影响

1.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影响

长期情况下,碳关税将在全球范围内

全面实施,对中国各个产业部门的影响结

果如表6所示。我国大部分产业部门的

进出口规模均有减少,但煤、石油和天然

气产业的进出口规模均有小幅度上升,基
建业和服务业的进口规模上升,原料和初

级产业的出口规模上升。其次,对我国产

业部门的产出产生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

于交通运输设备业,负向影响则波及到电

力及电讯、钢铁、水泥等非金属矿物、金属

制品、机械设备制造业等。最后,钢铁、机
械装备制造业、基建业、服务业以及煤、石
油和天然气6个产业部门的贸易逆差加

剧,而其他产业部门的贸易顺差加大。

2.对中国及贸易伙伴的整体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CBAM,对中国及

贸易伙伴国产生的整体影响情况如表7所示。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口规模

均产生正向影响,对欧盟和加拿大产生负向影响,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影响不显著;在出口规模上,对中

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产生负向影响,且对欧盟和加拿大的负向影响

更为显著,对中国的负向影响效应相对较弱,对日本则产生正向影响;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全球贸易平衡,
对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均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日本的负向影

响效果最为显著,对欧盟和加拿大的贸易平衡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对欧盟的正向影响效果最为显著;中
国、欧盟、日本的贸易条件因此得到改善,而加拿大、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条件则受到负

向影响进一步恶化,其中以加拿大的贸易条件恶化情况最为显著,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对中

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的GDP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日本GDP所受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加拿大和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则产生负向影响,对美国的GDP增长影响不显著;在社会福利层面,中国、
澳大利亚、日本的社会福利均受到正向影响,其中对日本的社会福利增加效果最为显著,对欧盟、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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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福利则产生负向影响,其中以加拿大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欧盟的社会

福利下降效应也较为显著。

表7 对中国和贸易伙伴的长期整体影响

国家 进口规模/% 出口规模/%
贸易平衡/

(百万美元)
贸易条件/% GDP/%

社会福利/

(百万美元)

中国 0.02 -0.02 -98.79 0.01 0.02 44.83

欧盟 -0.32 -0.16 2
 

185.33 0.04 0.02 -980.55

加拿大 -0.28 -0.11 1
 

607.49 -0.17 -0.19 -1
 

652.68

澳大利亚 0.00 -0.02 -129.10 0.00 0.01 24.48

美国 0.00 -0.05 -790.28 -0.01 0.00 -293.33

日本 0.06 0.03 -2
 

096.86 0.02 0.04 1
 

922.32

其他国家和地区 -0.01 -0.02 -677.79 -0.01 -0.01 -849.04

    数据来源:根据仿真结果整理。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CBAM的发展演变历程,厘清了CBAM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动态作用机制,并基于

GTAP模型,量化分析了CBAM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产业异质性和国别的异质性影响,得出结论总结

如下。

1.短期,CBAM仅适用于钢铁、铝、化肥、电力、水泥五大高能耗产业部门情境下,负向影响主要集中

在我国对应的相关产业部门之中。其中,相关产业部门的进口规模受到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尤其以水

泥产业的进口规模受损最为严重;在出口规模上,以电力、化肥和机械装备制造业三大产业部门受负向影

响显著,另外,铝等有色金属制造业、金属制品、交通运输业、纺织服装业和基建业的出口规模也受到了负

向影响的波及;各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五大高能耗产业部门和食品加工业受影响加剧贸易顺

差,其他产业部门则受影响出现贸易逆差加剧现象。横向对比贸易伙伴国的受影响情况,我国进出口规

模受到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且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超过出口规模;进一步打破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平

衡,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福利受损严重,但欧盟受损情况远超我国。

2.中期,欧盟CBAM从仅适用于五大高能耗产业部门扩展为覆盖全部产业部门,负向影响将在我国

各个产业部门中进一步扩大、蔓延。各个产业部门的进出口规模均受到负向影响,且进口规模受到的负

向影响仍大于对出口规模,贸易失衡加剧,各产业部门的产出规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横向对比贸易伙

伴国受到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的进口规模扩大、出口规模缩小、贸易逆差加剧,GDP和社会福利水

平均有提高;与此同时,欧盟和加拿大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严重,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

的贸易逆差则大幅增加,其中,日本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最为显著。

3.长期,碳关税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施,中国进出口贸易将全面受挫,各个产业部门受到的负向影响

进一步加大,进口贸易受挫程度仍高于出口贸易,产业部门的产出水平受挫面业进一步扩大,贸易平衡进

一步被打破,加剧了交通运输设备、化肥和化工制品、水泥、食品加工4个产业部门的贸易顺差,加大了机

械装备制造业、服务业、煤、石油和天然气3个产业部门的贸易逆差。在全球范围,我国的出口贸易相较

于其他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受损较为严重,进口贸易得到提高,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贸易条件、GDP和社

会福利均有改善;欧盟和加拿大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剧,其他国家和地区仍以贸易逆差为主,且逆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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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大;在与欧盟合作发展的过程中,日本的社会福利水平将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而欧盟、加拿大、美国

的社会福利损失却会进一步加剧。
(二)政策建议

1.短期来看,我国应针对钢铁、铝、化肥、电力、水泥五大高能耗产业部门,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创

新,加速推动高能耗产业部门核心技术绿色改造,对标国际先进低碳技术,开展低碳、零碳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并配套相应的政府补贴、技术扶持等优惠手段,引领高能耗产业部门率先实现低碳转型。另外,加
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

原则”,在遵守国际合约的同时坚持与其他国家积极对话与沟通,争取在碳减排目标方面达成一致。

2.中期来看,我国各个产业部门应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绿色产品在国

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深化产业结构改革,构建绿色交易市场,深度推进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在各个产业部

门中的应用和发展,促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推进国内与国外碳市场接轨。另外,中国还应进一步深

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在自由贸易区

成员国之间合理布局产业转移、深化绿色技术合作,共同推进低碳技术创新,形成绿色产业链、技术链,在
深化绿色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积极争取区域绿色贸易政策和全球绿色贸易政策的话语权。

3.长期来看,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全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
为主的对外贸易发展新格局,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完善国内“碳市场”建设,促进国内、国外碳市场互

融互惠;基于新发展格局,有针对性地深化RCEP、中欧等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强区域产业链绿色升级,以
区域合作推动产业链联动,以产业链绿色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体合作共赢,优化区域绿色产业链分工、合理

定位贸易伙伴国在绿色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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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and
 

China’s
 

domestic
 

“dual
 

carbon”
 

targets
 

has
 

heightened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transitioning
 

to
 

low-carbon
 

foreign
 

trade
 

within
 

China.
 

Drawing
 

up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inciples
 

of
 

CBAM
 

and
 

integrating
 

the
 

GTAP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CBAM
 

on
 

China’

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its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in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terms.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U’

s
 

CBAM,
 

in
 

the
 

short
 

term,
 

adversely
 

affects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s
 

of
 

China’s
 

five
 

primary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concurrently
 

inflicting
 

substantial
 

social
 

welfare
 

losses
 

on
 

both
 

China
 

and
 

Europe,
 

with
 

the
 

EU
 

experiencing
 

a
 

greater
 

degree
 

of
 

detriment.
 

Moving
 

into
 

the
 

medium
 

term,
 

these
 

negative
 

impacts
 

broaden
 

their
 

scope,
 

encompassing
 

a
 

wider
 

array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extending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sulting
 

in
 

a
 

larger
 

EU
 

trade
 

surplus
 

albeit
 

at
 

the
 

expense
 

of
 

higher
 

social
 

welfare
 

costs.In
 

the
 

long
 

term,
 

while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scale
 

may
 

shrink,
 

it
 

maintains
 

its
 

competitive
 

edge
 

in
 

foreign
 

trade.
 

Conversely,
 

the
 

EU’s
 

foreign
 

trade
 

advantage
 

intensifies.
 

To
 

mitigate
 

the
 

implications
 

of
 

CBAM,
 

China
 

must
 

prioritize
 

clean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its
 

five
 

key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in
 

the
 

short
 

term,
 

followed
 

by
 

a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of
 

green
 

industry
 

layouts
 

and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the
 

medium
 

term.
 

Ultimately,
 

fostering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green
 

industrial
 

chain
 

emerges
 

as
 

a
 

strategic
 

imperative
 

for
 

China
 

in
 

the
 

long
 

term.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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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green
 

trade;
 

GTAP
 

model;
 

Carb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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